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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花蓮縣政府有意追

加預算三億四千六

百萬元，做為向法院聲請

對美崙高爾夫球場「假執

行」的提存保證金，確保

縣政府權益，站在縣政府

「還地於民」的立場，採

取法律方式處理，議會是

會給予支持的。

　美崙高爾夫球場問題是

長年累積的問題，美崙高爾夫俱樂部積欠租金，

對花蓮縣民而言，是不對的。但是，縣政府追加

預算進行法律追討，收回後縣政府是否有能力經

營？是否有足夠的財源管理？這都是需要考慮的

問題。

要考慮收回後經營問題

針對花蓮縣政府追加預

算三億四千六百萬

元，向花蓮地方法院聲請

「假執行」一案，我真的

不知道縣政府有何意圖？

希望縣政府能講清楚，對

於收回美崙高爾夫球場有

何用意？

　美崙高爾夫球場共四十

二公頃土地，所有權涉及

國產局、花蓮市公所及縣政府，收回後管理權問題

要如何處理？收回後縣政府是否要繼續管理？尤其

縣政府對於收回美崙高爾夫球場的二大保證――保

障員工工作權及合法會員權益如何落實？這些都是

縣政府需要考慮的重點。

真不知道縣府有何意圖

美崙高爾夫球場對花蓮

的觀光發展，有其一

定需要，它的存在是必要

的，花蓮要發展觀光，美

崙高球場就有其存在的條

件，是不容許被消滅的。

　針對美崙高爾夫俱樂部

積欠租金不繳，這是說不

過去的，欠債還錢是天經

地義的事，倘若資金有問

題，應向縣政府提出償還辦法，這樣才是正道。

至於，縣政府有意追加預算，對美崙高爾夫球場

聲請「假執行」，縣政府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

又須追加預算達三億四千六百元，這對於縣政府

的縣政運作是有影響的。

欠租金應提出償還辦法

對於美崙高爾夫球場積欠租金，縣政

府有意收回美崙高爾夫球場的經營

權問題，除希望縣政府能確保員工及合法會員的權益外，

也應考慮該球場早期篳路藍縷的開發及多年經營的成果。

　花蓮縣政府為追償財團法人花蓮高爾夫俱樂部自九十一

年起至九十五年共計五年期間，非法占用花蓮高爾夫球場

十九筆土地使用補償金計二億二千三百零三萬八千六百三

十元，經縣政府向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提起訴訟。

　縣政府也於九十九年八月七日逕向台灣花蓮地方法院遞

狀起訴該俱樂部，請求返還上開土地並附帶求償該俱樂部

應自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上開土地返還予縣政府之日

止，按日給付新台幣十四萬二千三百四十七元，以維公產

利益。

　對於此案原則上希望縣政府不要影響球場員工權益為

主，況且該俱樂部一路篳路藍縷，從無到有，該四十公頃

土地內的建設，均由該俱樂部成員出錢出力，闢建而成，

縣政府從未支付任何一項建設經費，只要縣政府同意該俱

樂部所提的四項請求，該俱樂部一定會配合。

　該俱樂部所提的四項請求為：

　（一）保證現有該俱樂部會員權益不受影響。

　（二）保障現有該俱樂部員工工作權不被剝奪。

　（三）保障現有該俱樂部桿弟工作權。

　（四）原先贈與縣府之會館大樓，應無條件歸還該俱樂

部。

對4項請求 縣府應同意以解決問題

縣政府收回花蓮高爾夫

球場的時機已經成

熟，緊接著應思考的就是

收回後如何經營、管理，

才能對花蓮觀光事業最有

利，對花蓮鄉親幫助最

大。過去有不少其他縣市

案例顯示，縣府透過司法

途徑取回縣有財產時，由

於沒有在事業與人力上好

好規劃經營，結果沒多久就淪為「蚊」物館，因

此希望縣政府取回花蓮高爾夫球場後，一定要好

好規劃、設計和經營，讓「公營」比「民營」創

造更多的商機、利機與生機，才不失收回花蓮高

爾夫球場的目的與意義。

要讓公營比民營還要好

傅縣長要收回花蓮高爾

夫球場立意甚佳，花

蓮高球場本來就應該給花

蓮縣全體鄉親來使用，而

不是只給極少數特權、權

貴分子來享用，站在民意

代表的立場，我大力支持

縣政府收回花蓮高爾夫球

場的行動。不過縣政府收

回花蓮高爾夫球場後，我

建議應該好好提倡全民高爾夫球運動，尤其是更

應該鼓勵原住民去打高爾夫球，讓打高爾夫球成

為「平民化」的運動，而不再是「貴族化」的運

動，說不定好好提倡，不久的將來，花蓮縣還會

多出好幾個高爾夫名將曾雅妮呢！

球場本應全體鄉親使用

我想縣府要收回花蓮高

爾夫球場，一定有縣

府的立場，我是支持的，

因為目前縣府的財政吃

緊，是要想辦法解決的。

　更何況高爾夫球場還積

欠縣府一億多的租金，該

還的還是要還，如果業者

有困難的話，也要提出攤

還的計畫，看是要分期來

還，還是如何來解決。

　雖然現在進入司法訴訟的階段，但是還是可以

共同來協商的，我想總是可以找出雙方都滿意的

解決辦法，我個人的看法是透過共同協商來找出

最圓滿的解決辦法，這是最好的。

透過協商找出圓滿辦法

花蓮高爾夫球場為國有

地，當初採取無償撥

用的方式，讓予私人經營

原本就是錯誤的做法，使

用者付費為天經地義的，

美崙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使

用國有地行營利之實，卻

未支付費用給縣府，是相

當不合理的，且現在只有

少數金字塔頂端的上層人

士在使用，悖離了最初設定為全民運動公園的意

旨，對縣民來說不公平。

　若要繼續做私人經營使用的話，不論接下來的

經營者是誰，則須與縣政府簽定收費契約，明文

訂定使用規範及權限。

當初無償撥用就是錯誤

花蓮高爾夫球場要怎麼

經營，縣府就應該訂

出明確的制度，包括繳交

租金、使用人付費，現在

球場收回，縣府又要如何

經營？是否能夠做得比以

前更好？這都還需討論。

　為了地方的利益，站在

觀光立場，我認為球場仍

應該開放給社團經營較

好，但需要好好的規劃利用，業者具備專業，才

能有效經營，未來若也是走上這條路，合約如何

擬定雙方就該遵守，應按照規定履約給付租金，

不該合約到期了還占用經營。

開放給社團經營比較好

花蓮高爾夫球場收回

案，縣府的還地於

民是對的，業者的長期占

用，高爾夫球場的經營也

未見明顯的成效，縣府若

將地收回妥善利用，應該

會發揮更大的效用，現在

唯一擔心的，就是要保障

員工的工作。

　纏訟多年的花蓮高爾夫

俱樂部「還地、還產」案，花蓮地方法院判決花

蓮縣政府勝訴，我也認為是「遲來的正義」，這

塊地是公共地，本就不應該在合約期滿後業者仍

繼續經營牟利，雖然官司一打再打，不過最後的

判決是公平的。

要保障球場員工的工作

為了花蓮高爾夫球場

案，縣府計劃以「無

縫接管繼續營運」為原

則，提出追加預算三億

四千六百萬元，我認為現

在縣庫財政拮据，這麼一

大筆錢要拿出來應該很困

難，而且目前由具專業的

社團來經營球場我認為也

不錯，球場本來就該讓專

業者來管理，案子落定，場內的設備、草皮管理

對縣府來說都是考驗，如果全都要留下來，雙方

就要好好溝通。

　縣府沒錢了，三億從何而來？應該想出通盤的

解決方式，也許換個經營模式就能達成雙贏。

換個經營模式達成雙贏

花蓮高爾夫球場的管理

權已經談了很多年，

我絕對相信傅縣長的決心

和未來經營的方式，縣議

會將配合縣政府收回管理

權。

　目前比較棘手的是會員

購買球證的問題，花這麼

多錢如果喪失權利，造成

會員和縣政府或縣議會的

對立那就慘了！會員的問題花蓮高爾夫俱樂部已

提出請求，相信縣長的能力一定可以圓滿處理，

在這個議案中我支持員工的就業權，據了解員工

大多數是花蓮的子弟，呼籲收回管理權絕對不能

造成員工失業。

絕對不能造成員工失業

花蓮高爾夫球場的管理

權懸宕多年，議會有

收回被占用的花蓮高爾夫球

場的共識，同時縣政府也積

極和花蓮高爾夫俱樂部洽

談，對於收回管理權我樂觀

其成。

　收回後一定要保障球場員

工的工作權，不要因為收

回球場造成更大的失業或勞

資糾紛，再則有關會員購買球證問題，縣政府應

該請俱樂部和會員決算或取得如何轉移的共識，

未來縣政府是否有能力經營，或委外以BOT方式經

營，個人予以尊重。至少會在一個公平、公義的

條件下，重新開啟花蓮高爾夫球場的經營。

公平公義重啟球場經營

花蓮高爾夫球場委外由

花蓮高爾夫俱樂部經

營多年，也將球場周邊環

境整頓得美輪美奐，硬體

設備也相當符合人性需求

，如今發生與縣府間的官

司，是大家不樂見的。

　與其多耗費大量的時間

、金錢與人力在官司訴訟

上，倒不如高爾夫俱樂部

和縣政府能夠和平且有效的協商討論，讓事情能夠

圓滿和平落幕。花蓮高爾夫俱樂部在地經營許久，

有一定的經營規模與員工人數，要是縣政府決心收

回，是否能夠繼續「保障員工的工作權益」及「保

障合法會員的權益」，縣政府應該予以承諾。

基本而言，這個球場是

屬於全民的公共財

產，縣府追討積欠租金，

本就符合公平正義，所以

我支持。不過，我希望球

場未來無論是以「BOT」或

「ROT」的方式經營，縣府

務必要讓全民都能使用這

座球場，而非特定人士享

有的特權。

　另外，我也要為球場員工的權益發言，縣府在

對簿公堂之際，也該考量到員工的基本工作權，

現在失業率這麼高，工作已經很難找了，因此高

爾夫球場未來不論是誰經營，縣府應力保員工生

計，要求代管經營者優先聘用原有員工。

要讓全民都能使用球場

透過和平協商達成共識

縣府應邀集相關人員進

行座談，就兩造間的

議題相互溝通，達到互利

共識，讓球場繼續營運下

去，不致陷入曠日費時、

勞民傷財的訴訟過程。

　當初高爾夫球場是球場

管理委員會捐出舊會館給

縣府而取得，在十餘年的

投資建設包括：綠美化、

道路等投資不少經費，縣府不曾花過一分錢，沒

有功勞也有苦勞，由於現今法令的變更，縣府有

權收回管理權，會員及員工也願意配合，但他們

的權益也應給予保障，因此，建議縣府主導召開

座談會，相互溝通，達到互利共識。

縣府應召開座談會溝通

縣府收回花蓮高爾夫

球場，站在監督縣

政、為民看緊荷包的民代

立場，個人認為是合理、

合法的措施，租地不付租

金，事發後又態度強硬，

將成為惡例，未來承租公

有地者都如法炮製，政府

不就要虧死了，而也應追

究當初簽約的單位是否涉

及行政疏失予以懲處。

　縣府財政拮据，正是開源節流的時候，雖然該

土地的租金對財政缺口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不

無小補，也算是一個起步，而縣府對不繳納租金

的高爾夫球場，訴之於法，可給僥倖者警惕。

透過司法來警惕僥倖者


